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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被告/上海捷达国际运输公司（简称JD）被告/东方海外

货柜航运（中国）公司（以下简称OOCL）。 1995年12月，

原告和美国WHEEL PLUS INL公司签定了售货确认书，由原

告买给该公司价值约111万美元的螺丝刀等各式工具。96年1

月3日香港YF受买方委托开具了金额为111万美元的不可撤消

的即期信用证。1月23日，原告向被告JD出具了两份出口货物

明细单，该单载明要求出具NBM.TRANSPORTATION

（U.S.A）LTD提单。2月3日，JD按照出口货物明细单的要求

，由NBM签发了托运人为原告，收货人为凭指示，通知人

为Y.F的两套已装船正本提单各一式三份，并将其交给JD。提

单记载的主要内容与上述出口货物明细单的规定相同。JD

将NBM签发的提单交给原告以结汇收款。 NBM签发提单的当

天，被告JD又以原告的名义委托被告OOCL实际承运该批货

物。OOCL也在2月3日签发已装船正本提单一式三份交给JD

。提单载明托运人（发货人）为原告，通知人和收货人

为NBM公司，其他内容与NBM的提单相同。 2月16日，NBM

电话指示JD在出运港上海将OOCL签发的提单交予OOCL，以

便NBM在货物运抵卸货港后提取货物。为此，OOCL要求JD

提供保函，JD当即出具了以下内容的保函：“秀山号两份提

单（从略）因客户要求办理电报放货，由此产生的责任由我

司负责。”2月17日，OOCL发传真给其卸港代理，告之已收

妥正本提单及收货人的保函，可将货物交付给提单上载明的



收货人。 2月29日，原告因银行认为单证不符而使信用证结汇

受阻，即传真OOCL和JD称，因客户尚未付款，一定要凭正

本提单放货。因货物已在2月29日放完，结果原告和JD未能有

效地阻止OOCL放货。 原告又诉称：被告OOCL违反海上货

物合同的规定，错误交付货物给他人，是原告所属货物灭失

的直接原因。而被告JD越权交还提单乃至以其自己的名义指

示电报发货对第二被告OOCL的错误放货产生误导和推波助

澜的作用。两被告对其不当行为所共同造成的损失将承担连

带责任。原告并变更诉讼请求为：1、被告赔偿全部货物损

失111万美元；2、被告赔偿货款利息损失及由于此案而引起

的各项费用。 原告JD辩称：由于本案所涉贸易合同买方在合

同中既然已采用了CIF价格术语的情况下，在开立信用证时仍

加入了凭NBM出具的提单结汇的条件。我方在接受原告委托

后，按原告指示转交了NBM的提单，并向实际承运人OOCL

订舱，OOCL出具了以NBM为收货人和通知人的记名提单。

而原告在审证时没有拒绝并及时要求买方改正，使NBM有机

会取得对货物的控制权，最后为外商诈骗铺平了道路。造成

原告损失的真正原因是由于原告自身的贸易过错。 被

告OOCL辩称：原告与OOCL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原告只

能向签发提单的承运人NBM主张提单项下的权利。OOCL是

在原告代理JD提交了正本OOCL提单和保函以及NBM提交了

放货通知和运费支票的前提下放货的，完全符合中国的法律

和国际惯例。如果OOCL真的把货物错交给了他人。那么就

此对OOCL具有诉权的是提单的记名人，即NBM，而不是作

为发货人的原告，故原告无诉权。 ［审判］ 一审法院认为：

在原告贸易合同中约定了CIF价格条件。与由买方指定使



用NBM提单运输的软条款，这种约定具有较大的贸易风险。

但纵观本案运输事实的全过程可以看出，原告货物失控及损

失的原因并非贸易软条款直接所致，而是由于被告JD的越权

和无权代理行为，使原告在结汇不成的情况下，丧失了对货

物的控制权。JD作为专业的货代，在接受原告委托时，已

知NBM在国内无合法的机构，由NBM作为契约承运人将原告

货物承运出境是不符合运输行业的规定的，尽管如此JD仍然

接受了委托。根据货运委托明细单的约定，JD在装港将NBM

签发的提单交给原告，遂将货物及有关费用转付予NBM以后

，即已履行了货代的职责，随后应由NBM自己去负责承运。

因NBM在国内不存在合法的机构，JD并未将货物和费用交

予NBM，实际是由其代替NBM直接向OOCL订舱装运

，OOCL签发了托运人为原告，收货人为NBM公司的记名提

单。由于OOCL提单的托运人为原告，通知人及收货人

为NBM，这一事实使得NBM与OOCL出具的提单非但没形成

符合航运惯例的“HOUSE提单”及“海洋提单”的两单关系

。反而使原告同一批货物置于两个运输合同项下，形成“一

货两运”的实际无法操作的局面，再则，由于NBM在国内并

不合法存在，其所出具的提单所要证明的运输合同实际上亦

无法履行。而OOCL出具的提单，因该提单托运人是原告，

依照我国海商法规定，原告和OOCL之间已先形成了提单上

的运输法律关系。不仅如此，当JD拿到此套提单后，本应将

其交予原告，可JD违背其委托人原告的意愿，反按“客户”

的指令，将全套OOCL正本提单迳直交还给了OOCL，使该提

单未经正常的流转就到了OOCL的手中。JD这一严重的越权

和无权代理行为，使原告实际丧失了对OOCL提单项下货物



的控制权，导致收货人可能在未付款的情况下，将货物提走

。 不但如此，JD将提单交还给OOCL后，又擅自出具保函，

并参与NBM的电报发货，这些行为亦大大超越了其作为货运

代理人的职权范围，直接构成了对原告货物的不法侵害。对

此，被告JD应承但原告货物损失的赔偿责任。 □ OOCL作为

实际承运人，已收回自己签发的提单，原告向OOCL提出赔

偿主张没有合法依据。 综上，由于JD的侵权行为直接导致了

原告对提单项下货物的失控，直接妨害了原告对该批货物的

财产所有权的行使。据此，法院判决为：一、被告上海捷达

国际运输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货物损失111万美元，赔偿货物利息损失人民币230万元。二

、对原告差旅费、律师费的等项请求，不予支持。三、被告

东方海外货柜航运（中国）有限公司不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

。□原告和被告JD均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原告认为，记名提单不得转让和押汇，无“物权凭证”功能

，OOCL不当收回提单向案外人放货构成错误交付；NBM未

经合法途径取得东方海外的提单权利，又未就提单项下的货

物支付分文，原审认为NBM才是唯一能向OOCL主张提货或

追究放货责任的人是无法律根据的。要求OOCL连带赔偿货

物损失。 JD认为，向OOCL订舱和退回提单是原告委托的事

项，JD未实施越权代理行为；在同时存在货代提单和海运提

单的情况下，根据国际惯例，托运人不能同时取得两份提单

；原告即托运人始终持有NBM提单，有关物权的主张仍可向

该公司提出；丧失对货物的控制权是原告接受NBM提单的结

果，后果应自负。OOCL认为，它收回提单和卸港费用后放

货已完成承运人义务；它放货有记名收货人传真指示，且提



单收货人至今未提出异议，故本案不存在错误交付的事实。

OOCL在船抵目的港之前已收回海运提单，其根据记名收货

人的传真指示将货物放行给NBM指定的提货人不存在过错，

原审对此判决并无不当。 (上海海事法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